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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7-008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就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变更其作出的向公司注

入资产之承诺事宜，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

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议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前述事宜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的具体内容及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为公司2010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中船重工集团与公司签订了《避免同业

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分别于2010年10月、2010年12月出具了《关于进一步

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就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资产注入上

市公司时触发条件的进一步说明》，中船重工集团承诺将依据上述文件所载明的

触发条件，将包括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当时与公司存在潜在同业

竞争的16家企业（以下统称“拟注入企业”）的股权注入中国重工。 

自2010年以来，中船重工集团一直积极履行承诺的相关内容。在中国重工

2011年公开发行可转债时，中船重工集团将拟注入企业中已满足条件的武昌船舶

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公司注入中国重工。 

为充分维护投资者权益，依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

（国资发产权[2013]202号）等法规要求，中船重工集团于2014年2月出具了《资

产注入承诺履行情况及后续处置方案》，对资产注入后续处置方案从时间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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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承诺在2014年2月15日之后的3年内，将除大连渔

轮公司之外剩余10家尚未注入的企业注入公司。大连渔轮公司因客观因素影响长

期亏损、资不抵债且被列入国家改革脱困政策性名单，不再列入资产注入承诺名

单，并将继续由大船重工托管直至该公司被处置为止。 

鉴于产业整合需要，中国重工下属控股子公司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已于

2015年完成对注入企业中青岛海西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原青岛齐耀瓦锡兰菱重

麟山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实现了资产注入。公司已于2015年8月

28日披露相关公告。 

2015年，中船重工集团拟以其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平台对其下属动力业务资产进行整合，在拟注入企业中，上海瓦锡兰

齐耀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瓦锡兰”）主营业务为发电机组、柴油机

及发电机组的生产和销售，故中船重工集团终止履行其作出的向中国重工注入上

海瓦锡兰50%股权的承诺。该承诺变更事项已经中国重工第三届董事会十三次会

议、中国重工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分别于2015年9月1

日、2015年12月30日披露相关公告。 

截至2017年2月9日公司接到中船重工集团《关于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

函》（以下简称“《承诺函》”）之前，前述资产注入承诺中尚有8家企业未注

入，分别为：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港”）、重庆

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川东”）、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

有限公司、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重庆清平机械厂）、重庆长江涂装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原重庆长江涂装机械厂）、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重

庆华渝电气仪表总厂）、重庆远风机械有限公司（原重庆江陵仪器厂）、中船重

工重庆长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重庆长平机械厂）。 

二、变更承诺的背景、原因及方案 

公司于2017年2月9日接到中船重工集团《承诺函》称，鉴于自2015年起中船

重工集团及中国重工对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进行调整，原资产注入承诺范围内的

部分业务与中国重工之间已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加之近年来全球船舶市场进入

深度调整期等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等综合原因，中船重工集团拟变更之前对中国重

工作出的资产注入承诺，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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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及的 6 家企业与中国重工已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情形 

序号 名称 股东结构 主营业务 同业竞争情况 

1 
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

电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集团

持股 100% 

小型船用

液压泵、

缸 

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小型船用液压

泵、缸产品生产，与公司下属

从事 LNG 专用泵、工程用缸

产品类型及市场定位不同 

2 

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原重庆清平

机械厂） 

中船重工集团

持股 100% 
齿轮箱 

2016 年 3 月，中国重工将旗下

从事齿轮箱生产业务的重庆

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

权转让给中船重工集团，中国

重工合并报表范围内已不存

在从事齿轮箱业务的公司 

3 

重庆长江涂装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原重庆

长江涂装机械厂） 

中船重工集团

持股 100% 
喷涂机 

公司目前未从事喷涂机类产

品生产 

4 

重庆华渝电气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原重庆

华渝电气仪表总厂） 

中船重工集团

持股 100% 

中小型惯

性器件及

仪表 

公司目前未从事惯性器件及

仪表产品生产 

5 

重庆远风机械有限公

司（原重庆江陵仪器

厂） 

中船重工集团

持股 100% 

蓄电池生

产设备 

公司目前未从事蓄电池生产

设备制造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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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重工重庆长平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原

重庆长平机械厂） 

中船重工集团

持股 100% 

电罗经、

喷砂机 

公司目前未从事电罗经、喷砂

机类产品生产 

 

鉴于以上企业与中国重工现有业务已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情况，故中船重工

集团拟终止履行上述向中国重工注入以上6家企业股权的承诺，该等企业的后续

安排将根据中船重工集团整体战略规划进行调整。 

（二）涉及的 2 家企业仍然与中国重工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情形 

天津新港和重庆川东的民用船舶制造业务与中国重工现有业务仍然存在潜

在的同业竞争情形。因此，中船重工集团将继续承诺在上述2家企业满足触发条

件后的一年内提议中国重工董事会审议相关资产的注入议案。 

截至目前，前述企业注入中国重工的触发条件及实现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触发条件 
达成情况 

条件一 条件四 

1 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条件一 未达成 - 

2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条件四 - 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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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条件一：形成生产能力。由于中船重工集团下属部分企业正在进行搬迁、新建、

改扩建等工作，对此类企业，在其完成搬迁且具备产能，并经国家有关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后，

即视为符合该条件。② 条件四：具备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由于中船重工集团下属部分企

业历史悠久，设备、技术或市场营销能力距离公司现有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对此类企业，

在其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收益率时，即视为

符合该条件。 

天津新港新区建设及搬迁工作已部分完成，2017年12月31日前有望办理完成

竣工验收及形成生产能力，从而满足条件一的标准。 

重庆川东经营现状不佳、亏损较为严重，2015年经审计净资产、净利润分别

为-14,149.91万元、-14,141.65万元，2016年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净利润同样为

负数，目前尚不具备注入条件，中船重工集团将继续督促该企业加强企业管理制

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以及提升企业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以满足条件四的标准。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2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胡问鸣、孙波、邵开文、钱建平、

陈民俊、姜仁锋、杜刚回避本项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其中5票赞成（占

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审查并发表

了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长远

利益，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 

3、同意上述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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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

注入承诺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  

1、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长远

利益，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